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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

编写本报告书。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在禾盛新材拥有权益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

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禾盛新材

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

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前，收购人已合计持有禾盛新材 66,558,284 股股份，占禾盛

新材股份总数的 27.42%，为禾盛新材控股股东；2016 年 10 月 28 日至 2016 年

12 月 27 日，中科创资产通过“前海开源禾盛 1 号资产管理计划”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增持禾盛新材 6,098,993 股股份；2016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7 年 1 月 11 日，收购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通过集中竞价交易买入禾盛新材

156,500 股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合计持有禾盛新材 72,813,717

股股份，占禾盛新材总股本的 30%。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收购人编制并披露本报告书。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

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

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收购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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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禾盛新材/上市公司 指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创资产/收购人 指 深圳市中科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资管计划/资产管理计

划 
指 前海开源禾盛1号资产管理计划 

威廉金控 指 深圳市威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中科创集团 指 中科创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报告书/收购报告书 指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信托合同》 指 《华润信托•中科睿创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 

《信托合同补充合同》 指 
《华润信托•中科睿创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补充合

同》 

本次收购/本次交易 指 

指收购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合竞价的方式

增持上市公司 6,255,433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58%，收购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72,813,717股股份，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 30%的行为。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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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市中科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4 月 3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新安三路 28 号海关大楼 21 楼 

法定代表人：董会莲 

注册资本：168,24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351197247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

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禁止和规定在

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经营期限：2015 年 4 月 3 日-2025 年 4 月 3 日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卓越世纪中心 4 栋 39-40 楼 

联系电话：0755-61866608 

传真：0755-23997223 

二、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中科创资产注册资本 168,240 万元，系张伟 100%持股公司，收购人股权控

制结构图如下： 

 

 

 

 

 

中科创资产实际控制人张伟，1972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工商管理硕士，身份证号码为 23030619720816****，住所为广东省深圳

张伟 

深圳市中科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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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福田区金地海景花园。2004 年创立中科创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目前任中

科创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任第五届、第六届深圳市人大代

表、深圳市工商联（总商会）副主席、香港工商总会会长、中国深商总会副主席、

中国并购公会副会长、深圳市国际商会投融资委员会副主席。 

张伟为中科创资产实际控制人。张伟控制的上海市中科创财富管理有限公

司、深圳市中科创财富通网络金融有限公司在合计持有上海新黄浦置业股份有

限公司的股票达到法律规定的信息披露界限时，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报告、通

知和披露义务。对上海市中科创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中科创财富通网络

金融有限公司的违法行为，张伟负有直接责任。2015 年 4 月 28 日，中国证监会

陕西监管局对张伟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 3 万元。 

三、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

及主营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禾盛新材外，中科创资产、张伟投资的主要公司及

其主营业务分类列示如下： 

一、境内公司 

（一）股权投资及管理类 

序

号 
名称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投资情况 

1 
中科创金融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21,104.15 万元 

股 权 投 资 及 管

理，持有并管理

中科创集团下属

企业股权 

张伟持股 94% 

2 
深圳市中科创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168,240 万元 

持有并管理禾盛

新材等公司股权 
张伟持股 100% 

3 
上海市中科创财富管理有

限公司 
100,000 万元 股权投资及管理 

中科创集团持股

10% 、深圳市威

廉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持股 90% 

4 
深圳市威廉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 
10,000 万元 

作为合伙人出资

设立有限合伙企

业 

中科创集团持股

100% 

5 
深圳凯顿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1,000 万元 股权投资及管理 

威 廉 金 控 持 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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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疆中科创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500 万元 股权投资及管理 

中科创资产持股

90% 

7 
深圳市中科创国际并购中

心有限公司 
10000 投资并购 

中科创资产持股

99%,中科创城市

更新集团持股 1% 

（二）互联网金融、融资担保、小额贷款等业务经营类 

8 
深圳市中科创财富通网络

金融有限公司 
20,000 万元 

投资运营 88 财富

网

（ www.88.com.cn

） 

中科创集团持股

100% 

9 
深圳市中科创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 
75,000 万元 

融资担保、诉讼

保函等 

中科创集团持股

100% 

10 
深圳市中科创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 
17,000 万元 小额贷款 

中科创集团持股

100% 

11 
深圳市中科鼎业投资有限

公司 
20,000 万元 无实际经营业务 

中科创资产持股

51% ，张伟持股

49% 

（三）房地产投资开发、艺术品投资类 

12 

深圳市长富金茂实业有限

公司（原深圳市东方鼎盛

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 
艺术品、文化产

业投资 
张伟持股 50% 

13 
深圳市新纳尔特威投资有

限公司 
1,000 万元 房地产项目管理 

威 廉 金 控 持 股

10%， 

威廉金控担任 GP

的深圳市中科国

富亦庄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 90% 

14 
深圳市利迅泰置业有限公

司 
5,000 万元 房地产项目管理 

威 廉 金 控 持 股

50% 

15 
深圳市佰佳瑞投资有限公

司 
1,000 万元 房地产项目管理 

深圳市中科创城

市更新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 100% 

16 
深圳市德友房地产有限公

司 
10,000 万元 房地产项目管理 

深圳市新城灿投

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 

17 
深圳市中科创城市更新集

团有限公司 
100,101 万元 

城市更新、房地

产项目管理 

中科创资产持股

99.8991% 

18 
深圳市新城灿投资有限公

司 
10,000 万元 房地产项目管理 

中科创城市更新

集团持股 100% 

19 
深圳市桂城灿投资有限公

司 
1,010 万元 房地产项目管理 

中科创城市更新

集团持股 100%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8 
 

20 深圳市新富置业有限公司 1,000 万元 房地产项目管理 
中科创城市更新

集团持股 100% 

21 
深圳市新恒富置业有限公

司 
1,000 万元 房地产项目管理 

中科创城市更新

集团持股 100% 

22 深圳市中晟置业有限公司 1,000 万元 房地产项目管理 
中科创城市更新

集团持股 60% 

23 深圳市中成置业有限公司 1,000 万元 房地产项目管理 
中科创城市更新

集团持股 55% 

（四）其他类 

24 
深圳市中科创财富管理有

限公司 
36,000 万元 

通过销售私募基

金募集投资资金 

中科创集团持股

100% 

25 
威廉企业管理咨询（深圳）

有限公司 
10 万美元 管理咨询 

中国财富控股（香

港）有限公司持股

100% 

26 
深圳市中科创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2,000 万元 投资咨询 

中科创集团持股

100% 

27 
深圳市中科创保险经纪有

限公司 
5,000 万元 保险经纪 

中科创集团持股

100% 

二、境外公司 

序

号 
名称 股份数量 主营业务 投资情况 

1 

CHINA CREATE HOLDING 

LIMITED（中科创控股有限

公司），原 CLASSIC ASSETS 

INVESTMENTS LIMITED 

50,000 股 无实际经营业务 张伟持股 100% 

2 

CHINA CREATE CAPITAL 

LIMITED（中科创资本有限

公 司 ） ， 原 SINOTAK 

LIMITED（华达有限公司） 

50,000 股 

除持有管理中国财

富控股有限公司股

权外，无实际经营

业务 

张伟持股 100% 

3 

CHINA FORTUNE HOLDING 

LTD（中国财富控股有限公

司） 

95,834,516

股 
无实际经营业务 

SINOTAK LIMITED

（华达有限公司）

持股 81.29% 

4 

CHINA FORTUNE ART 

GALLERY LIMITED（中国财

富艺术馆有限公司）,原中

国财富控股（香港）有限

公司 

10,000 股 无实际经营业务 

CHINA FORTUNE 

HOLDING LTD（中

国财富控股有限

公司持股）100% 

5 

CHINA FORTUNE CLUB 

LIMITED（中国财富俱乐部

有限公司） 

10,000 股 无实际经营业务 

深圳市中科创财

富管理有限公司

持股 100% 

张伟投资的公司主营业务包括：股权投资及管理，互联网金融、融资担

保、小额贷款，房地产开发投资、艺术品投资等。除上述公司外，威廉金控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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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合伙人设立有限合伙企业进行项目投资管理，主要投资管理项目类型包括

房地产项目、股票等证券投资项目、另类投资项目等。 

除禾盛新材外，收购人之实际控制人张伟所控制的核心企业股权结构图如

下： 



10 
 

 

 

中科创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科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长富金茂实业有限公司 

100% 94% 50% 

深

深

圳

市

中

科

创

财

富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深

深

圳

市

威

廉

金

融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深

深

圳

市

中

科

创

财

富

通

网

络

金

融

有

限

公

司 
 

深

深

圳

市

中

科

创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深

深

圳

市

中

科

创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深

深

圳

市

中

科

创

投

资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深

深

圳

市

中

科

创

保

险

经

纪

有

限

公

司 

深

深

圳

市

中

科

鼎

业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上海市中科创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51% 

90% 10% 

深圳市中科创城市

更新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中科创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90% 99.8991% 

49% 

深圳市中科创国际

并购中心有限公司 

99% 1% 

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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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近 3 年主营业务及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中科创资产成立于 2015 年 4 月 3 日，其主要从事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企

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投资咨询、财务管理咨询，股权投资等。中科创资

产 2016 年度财务数据尚未完成审计，2015 年度及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主要

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6 年 11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883,510,047.79 1,597,795,609.27 

负债总额 1,026,724,998.86 351,226,660.91 

所有者权益 1,856,785,048.93 1,246,568,948.36 

资产负债率 35.61% 21.98% 

项    目 2016 年 1-11 月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29,783,899.43 -54,455,190.58 

净利润 -29,783,899.43                -49,218,065.58 

（注：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中科创资产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伟先生于 2004 年起创立中科创金融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其控制的企业主营业务包括股权投资及管理，互联网金

融、融资担保、小额贷款，房地产开发投资、艺术品投资等，具有较强的经济

实力。 

五、收购人最近五年所受处罚及诉讼、仲裁的情况 

收购人中科创资产成立以来未受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

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仲裁。 

六、收购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介绍 

中科创资产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资料如下表所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境外

居留权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12 
 

董会莲 13242719781123**** 
执行董事、 

总经理 
中国 深圳 无 

龚雪莲 42058219830702**** 监事 中国 深圳 无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未受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

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仲裁。 

七、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中科创资产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

上市公司发行在外股份总额 5%以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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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收购人基于对禾盛新材未来业务发展前景的认同，拟通过本次收购进一步

巩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二、收购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或处置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中科创资产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

公司股份。中科创资产承诺：自 2017 年 1 月 11 日起未来 12 个月内，按照中国

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如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继续增持禾盛新材的股

份，则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目前禾盛新材已发行总股本的 2%；如通过其他方式

增持禾盛新材股份，中科创资产将严格按照《收购办法》等相关规定依法执行相

关批准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若今后收购人持有禾盛新材权益发生变动，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依法执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收购人就本次收购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6 年 10 月 27 日，收购人唯一股东张伟做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决定。  

根据《收购办法》及《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

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收购人本次收购禾盛新材股票属于“在一个上

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的，每 12 个月

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的 2%的股份”的情形，可以免于提交豁免申请，直

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收购已履行全部的审批、批准和核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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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交易前后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收购前，中科创资产持有上市公司 66,558,284 股股份，占禾盛新材总

股本的 27.42%。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直接持有禾盛新材 66,714,784 股股份，占禾盛新

材总股本的 27.49%，通过资管计划持有禾盛新材 6,098,933 股股份，占禾盛新

材总股本的 2.51%；收购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72,813,717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 30%。 

本次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中科创资产为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张伟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收购具体情况 

2016 年 10 月 28 日至 2017 年 1 月 11 日，收购人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以集

合竞价的方式增持上市公司 6,255,433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58%。其

中，2016 年 10 月 28 日至 2016 年 12 月 13 日，中科创资产通过资管计划增持公

司股票 2,427,16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详见公司 2016 年 12 月 14 日在

深交所披露的公告；2016 年 12 月 16 日至 2016 年 12 月 22 日，中科创资产通过

资管计划增持公司股票 2,427,1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详见公司 2016

年 12 月 23 日在深交所披露的公告；2016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6 年 12 月 27 日，

中科创资产通过资管计划增持公司股票 1,244,63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51%；

2016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7 年 1 月 11 日，中科创资产增持公司股票 156,5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0.06%。具体增持情况如下： 

序号 买入日期 成交均价（元/股） 买入数量（股） 总金额（万元） 

1 2016 年 10 月 28 日 25.99 384,910 1,000.54 

2 2016 年 10 月 31 日 25.00 275,428 688.49 

3 2016 年 11 月 1 日 25.20 183,700 462.92 

4 2016 年 12 月 8 日 23.89 418,438 999.73 

5 2016 年 12 月 9 日 23.55 558,840 1,315.98 

6 2016 年 12 月 12 日 21.58 86,046 185.66  

7 2016 年 12 月 13 日 21.51 519,801 1,1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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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6 年 12 月 16 日 22.30 189,966 423.62 

9 2016 年 12 月 19 日 22.53 471,933 1,063.27 

10 2016 年 12 月 20 日 22.77 591,422 1,346.67 

11 2016 年 12 月 21 日 23.13 999,969 2,312.93 

12 2016 年 12 月 22 日 23.07 173,850 401.07 

13 2016 年 12 月 26 日 22.92 234,715 537.87 

14 2016 年 12 月 27 日 23.45 1,009,915 2,367.94 

15 2016 年 12 月 28 日 23.16 155,500 360.16 

16 2017 年 1 月 11 日 22.47 1,000 2.25 

合计 23.32 6,255,433 14,587.24 

中科创资产于 2017 年 1 月 11 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以集合竞价方式增持禾

盛新材股份达到 30%，并可能进一步增持不超过 2%。中科创资产出具承诺：自

2017 年 1 月 11 日起未来 12 个月内，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如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继续增持禾盛新材的股份，则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目前禾

盛新材已发行总股本的 2%；如通过其他方式增持禾盛新材股份，中科创资产将

严格按照《收购办法》等相关规定依法执行相关批准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收购办法》的相关规定“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的，自上述事实发生之日起 1 年后，每 12 个月内

增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的 2%的股份”情形的相关投资者可以免于提交豁免申

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

续；另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

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 号）的相关规定“三、在一个上市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的，每 12 个月内增持不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的 2%的股份，不受《收购办法》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自上

述事实发生之日起一年后”的限制”，因此中科创资产本次增持禾盛新材股份

符合相关规定。 

三、收购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权利限制情况及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前，中科创资产合计持有禾盛新材 66,558,284 股股份，占禾盛新

材总股本的 27.42%。中科创资产已将其所持有的禾盛新材股份进行了质押式回

购交易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回购日期 质权人 

深圳市中科创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0 2016 年 7 月 11 日 2017 年 7 月 11 日 

平安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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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0,000 2016 年 7 月 14 日 2017 年 7 月 14 日 
平安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11,500,000 2016 年 7 月 19 日 2017 年 7 月 19 日 
平安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620,000 2016 年 7 月 20 日 2017 年 7 月 20 日 
平安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26,238,284 2016 年 11 月 10 日 
质权人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之日 
  

平安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合 计 66,558,284 - - - 

收购人承诺，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在本次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

形式转让。 

若中科创资产承诺的其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

监管意见不相符，上市公司及中科创资产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

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收购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收

购人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四、信托计划和资产管理计划的基本情况 

中科创资产为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华润信托·中科睿创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委托人，该信托计划根据委托人的全体意愿投向前海开

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前海开源禾盛 1 号资产管理计划”，并通过

该资产管理计划账户在二级市场购入公司股票。信托计划及资管计划的基本情

况如下。 

（一）信托计划的基本情况 

2016 年 8 月 10 日，中科创资产与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签订了《信托合

同》，《信托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信托计划的名称：华润信托·中科睿创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信托计划受托人：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3、信托财产保管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4、信托目的：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信托资金委托给受托人用于

认购信托单位。受托人按照全体委托人的一致指定将信托资金投资于前海开源

基金有限公司设立发起的“前海开源禾盛 1 号资产管理计划”和信托业保障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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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5、信托计划规模：信托计划预计规模为人民币 300,000,000 元，包括优先

信托计划资金人民币 200,000,000 元和劣后信托计划资金人民币 100,000,000

元，受托人有权决定信托计划成立时的实际规模以及优先信托计划资金和劣后

信托计划资金的具体金额，但是信托计划成立日的优先信托计划资金与劣后信

托计划资金比例应为 2：1。根据签署的合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作为优先委托人，认购资金 10,000万元，深圳市中科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

劣后委托人，认购资金 5,000 万元，并可追加增强信用资金。 

6、对信托资金的要求：委托人保证加入本信托计划的资金是其合法所有并

有权处分的资金。 

7、信托财产的管理运作方式：信托计划财产由受托人按照全体委托人的指

定并根据法律和信托计划文件进行管理运用。全体委托人一致指定将认购资金

和劣后受益人追加的信托增强资金投资于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起设立

的前海开源禾盛 1 号资产管理计划。全体委托人确认，受托人依据全体委托人

的一致书面决议向标的资管计划出具相关投资建议或发送相关指令，由此产生

的风险及损失由信托财产承担，受托人对此不承担责任。 

8、信托管理费用：信托管理费用包括某费用核算日应计提的信托管理费及

信托受益权转让时的信托管理费。 

9、信托计划期限：本次信托计划期限为 18 个月，自信托计划成立之日起

计算，终止日为信托计划成立日起届满 18 个月的当日（如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

下一个工作日）。信托计划成立满 6 个月后，经劣后委托人申请并经优先委托人

及受托人同意，信托计划可提前终止。 

10、信托计划的延期：信托计划期限届满，信托计划财产未全部变现且已

变现财产不足以支付按照优先受益人预期年化收益率计算的优先信托利益；信

托计划财产足额支付按照优先受益人预期年化收益率计算的优先信托利益后，

全体劣后受益人申请信托计划延期且受托人决定信托计划延期；信托计划财产

涉及诉讼或者仲裁，且执行程序尚未终结等。 

11、信托终止条件：信托计划期限届满未延期；因资管计划份额净值触发

止损线，需提前变现资管计划财产且受托人决定提前终止；受益人大会同意终

止；信托计划的存续违反信托计划目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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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信托清算：信托计划终止后，信托财产归属于信托计划文件约定的主

体。受托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及本合同的约定进行信托计划清算，编制清算报

告，并以合同约定方式将清算报告披露给受益人，信托计划财产在清算期间产

生的利息由委托人享有。  

2016 年 8 月 11 日，中科创资产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润深国投信托

有限公司签订了《信托合同补充合同》，《信托合同补充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经全体委托人一致同意，深圳市中科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信托计划委

托人唯一代表，可以通过向受托人发送书面指令，行使委托人的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投资建议、支付费用、资金划拨、追加资金和提取资金等，全体委托人

均认可委托人代表即深圳市中科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行使上述权利造成的风险

和损失由信托财产承担。在信托计划存续期内，如信托计划或资管计划所投标

的的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本信托计划应按照深圳市中科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

书面指令对股东大会的表决事项行使表决权；如中科创资产需要信托计划行使

提案权、提名权、股东大会召集权等其他股东权利事项，本信托计划应按照中

科创资产的书面指令所列内容行使相关股东权利，但中科创资产发送的相关书

面指示或指令应当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否则受托人有权不行使，受托人对中

科创资产发送的书面指令仅进行形式审查，如该书面指令符合信托文件的约

定，受托人将按照书面指令的内容进行相关操作，由此产生的一切的风险及损

失由信托财产承担，如因此给受托人及其他委托人带来损失的，中科创资产应

予以赔偿。 

（二） 资产管理计划的基本情况 

2016 年 8月 10日，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前海开源禾盛 1 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

同》。根据资产管理合同，资管计划主要通过大宗交易及二级市场购买方式投资

禾盛新材流通股。 

资管计划主要内容如下： 

1、资产委托人：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2、资产管理人：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资产托管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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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产管理方式：资产管理人根据委托人的意愿及基本情况进行投资活

动，资管计划主要通过大宗交易及二级市场购买方式投资禾盛新材流通股份，

资管计划最后一笔买入禾盛新材股票后六个月内不得卖出禾盛新材的股票，且

不得将本资产管理计划所持有的标的进行质押融资。委托人以委托财产承担相

应的投资风险。 

5、表决权归属：资产管理计划所持有股票的表决权由资产委托人自行行

使。  

6、涉及股份种类、数量：资管计划募集的资金主要通过大宗交易及二级市

场购买方式投资禾盛新材，其中投资比例为委托财产的 0-100%。 

7、资产管理费用：固定管理费自资管计划成立之日起，每日计提，按季支

付。若本计划不满一年提前结束，资产管理人的资产管理费按照 1 年收取。 

8、合同期限及变更：合同自各方盖章及各方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

起成立，合同存续期为合同生效之日起 18个月，若到期后合同项下的委托财产

尚未全部变现，本资管计划自动延期至委托财产全部变现及资产委托人书面一

致同意之日终止。 

9、终止条件：合同期限届满而未延期的；经合同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决定

终止的；资产管理人被依法取消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的；资产管理人依

法解散、被依法撤销或被依法宣告破产的；资产托管人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

或被依法宣告破产的；资管计划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提前终止；资产委托人申

请提前终止；资产管理计划单位净值低于止损线并触发平仓操作后提前终止；

法律法规和合同规定的其他情形。 

10、 财产清算：本合同终止事由发生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由资产管理

人及资产托管人组织成立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清算小组。负责资管计划的保管、

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等相关事宜，也可以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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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本报告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

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

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收购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如下情形： 

（一）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二）收购人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三）收购人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四）收购人为自然人的，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情形；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

情形。 

三、收购人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规定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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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或连带的法律

责任。 

 

 

 

 

 

 

收购人：中科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2017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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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

页） 

 

 

 

 

 

 

                               收购人：中科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2017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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